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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文化部有關2016臺北國際書展及著作權校園宣導等事

，請轉知所轄國小、國中、高中等各級學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文化部104年9月3日文版字第1043023882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鼓勵青年學子培養閱讀習慣，文化部辦理之「2016年第

24屆臺北國際書展」將持續提供「18歲以下兒童及青少年

免費入場」及「18歲以上學生憑證半價」之優惠措施，請

鼓勵所轄國小、國中、高中等各級學校於105年2月16日至

21日踴躍參加，學校亦可配合相關課程進行校外教學。

三、另文化部曾獲報，有學校老師因教學需要掃描圖書內容置

於網路供學生閱覽，因涉及原著轉載、傳播授權事宜，請

轉知學校務必對老師及學生加強宣導著作權保護觀念，避

免產生侵權之情事。

四、檢附文化部原函影本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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